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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商標於何種情形下得予以廢止？                   25% 

二、 何謂商標之使用？哪四種情形可認為是商標之使用？   25% 

三、 發明專利與新型專利之保護標的不同？             25% 

四、 簡答/解釋名詞                                  25% 

（1）全要件原則 

（2）動態商標 

（3）設計專利 

 

 

一、25% 

商標法第六十三條規定「商標註冊後有下列情形之一，商標專責機關應依職權或據申請廢止其註冊：一、自行變換商標或加

附記，致與他人使用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之註冊商標構成相同或近似，而有使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二、無正

當事由迄未使用或繼續停止使用已滿三年者。但被授權人有使用者，不在此限。三、未依第四十三條規定附加適當區別標示

者。但於商標專責機關處分前已附加區別標示並無產生混淆誤認之虞者，不在此限。四、商標已成為所指定商品或服務之通

用標章、名稱或形狀者。五、商標實際使用時有致公眾誤認誤信其商品或服務之性質、品質或產地之虞者。  被授權人為前

項第一款之行為，商標權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亦同。」 

 

二、25% 

商標法第五條規定「商標之使用，指為行銷之目的，而有下列情形之一，並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一、將商標用

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二、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前款之商品。三、將商標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四、將商

標用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前項各款情形，以數位影音、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方式為之者，亦同。」 

 

三、25% 

發明與新型專利有所不同：一、保護標的不同：發明包括方法、物品（有一定空間型態）、物質（無一定空間型態）、微生物

及其利用；新型則僅及於物品。二、進步性的不同：在進步性的考量上，發明須具有高度創作之水準；新型則在物品之形狀、

構造或裝置上有所創新或改良，並能產生某一新作用或增進功效。三、原創強弱不同：發明專利是原創的、新創的；新型專

利則係因已有某物品之存在，僅針對期形狀、構造或裝置加以改良使其具有新功能。 
發明專利是原創的、新創的。新型專利是已有某種物品存在，僅係針對其形狀、構造或裝置加以改造，使其具有新功能性。

發明與新型之保護標的不同，發明較廣，發明包括方法、物品（有一定空間型態）、物質（無一定空間型態）、微生物及其

利用；新型則僅及於物品。 

 

四、簡答/解釋名詞：25% 

 

1.「全要件原則」 

所謂「全要件原則」是指：在專利侵害訴訟中，須先分析專利權之申請專利範圍其所有構成要件，及被告對象之所有構成

要件，兩者再逐一加以比對；若被告對象具有申請專利範圍的每一個構成要件，且其技術內容相同，侵害才成立之原則，

否則即是缺少了一構成要件，基本上應認為沒有侵害。 

 

2. 動態商標 

動態商標指連續變化的動態影像，而且該動態影像本身已具備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的功能。動態商標所欲保護者，為該動

態影像所產生整體的商業印象，亦即，係就該動態影像的整體取得商標權，並未就該變化過程中所出現的文字、圖形、記

號等部分單獨取得商標權；如欲就該文字、圖形等要素取得商標權，應另申請註冊ㄧ般文字或圖形商標。 

 

3. 設計專利 

設計，指對物品之全部或部分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應用於物品之電腦圖像及圖形化使用

者介面，亦得依本法申請設計專利。可供產業上利用之設計，無專利法第一百二十二條各款之情形者，得依本法申請取得

設計專利。 

 

 


